
温州市金海化学品市场有限公司

资产租赁实施方案

一、资产租赁标的物及底价

本租赁资产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二十四路397号、

二十五路 422 号。

二、标的物及竞租底价

一、交易大楼西区铺面

标的物

序号
铺面号

面积

（㎡）

底价

（元/月·㎡）

竞租保证金

（万元）

1 A503 92.3 34 1

二、仓储区乙十仓库 3F

标的物

序号
库位号

面积

（㎡）

底价

（元/月·㎡）

竞租保证金

（万元）

2 乙十 3B1 521.76 20 5

三、承租期限：1-3年。

四、招租对象及要求

1.承租铺面、商务办公用房及仓库的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

责任能力的单位或自然人；承租企业必须落实相关法律、法规

要求，并承担一切违规责任。

2.存在以下情况的承租方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参加招租：

（1）承租人经济能力不满足招租要求的；



（2）承租人涉嫌利用承租资产开展违法活动的；

（3）承租人有无故拖欠租金及其他费用的；

（4）承租人有严重损坏租赁资产及其附属设施，擅自拆改

资产结构或改变用途，且拒不整改的或整改不到位的；

（5）承租人有严重违反消防管理部门、安全管理部门以及

出租方有关消防与安全生产管理规定，且拒不整改的或整改不

到位的；

4.承租意向人需根据要求缴纳竞租保证金，以金海公司财

务部出具收据为准。

五、竞租流程

承租意向人填写竞租意向书——缴纳竞租保证金——通过

租赁小组审查——竞租——中标——签署合同。

六、竞租资料

参加竞租单位或个人，在报名前需提供：1.危险化学品经

营资质或相关资质；2.竞租表、竞租保证金收据（以金海公司

财务部出具收据为准）；3.法人（个人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经

核对，原件当场归还）。

七、竞租保证金

1.租赁标的物年租金及代保管费 10万元（不含）以内，竞

租保证金为 1 万元人民币；租赁标的物年租金及代保管费 10 万

元—50万元（不含）以内，竞租保证金为 5 万元人民币；租赁

标的物年租金及代保管费 50 万元—100 万元以内，竞租保证金

为 10万元人民币；

2.中标后，竞租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，多余部分转为租



金及代保管费，不足部分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之前补足，并签

订租赁或代保管服务合同。若中标方无故不按时补足履约保证

金或签署合同的，视为违约，金海公司有权取消中标资格并没

收其竞租保证金；

3.未中标的，金海公司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前无息全额退

还竞租保证金。

八、中标确认

1.同一标的物，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人的，须通过明

标暗投方式进行竞租，价高者得。同等条件下，原承租人享有

优先承租权；若无原承租人，且竞投价格相同，则采用摸文形

式确定。竞标价不能低于资产租赁底价，否则视为废标；

2.同一标的物，只产生一个承租意向人的，可以按照承租

方不低于资产租赁底价成交；

3.经公开征集没有产生承租意向人，金海公司重新制定招

租实施方案，报公司审批后，继续进行公开租赁；

4.中标后，金海公司发放中标通知书。

九、租金 、费用管理

1.租金及代保管费先付后用，半年一付，金海公司提供租

金及代保管费发票；

2.租赁期内，租金及代保管费不作调整；

3.租赁期内不设免租期；

4.电费、水费和物业费收费标准：

（1）交易区和商务大楼公用电费为系数*单价*用户租赁面

积（系数=每层总电耗/每层总面积）；



（2）交易区中央空调电费为系数*单价*内机读数（系数=

〔总外机读数+总内机读数〕/总内机读数）；

（3）商务大楼中央空调电费为系数*单价*用户租赁面积

（系数=大楼总用电量/大楼总面积）；

（4）埋地罐电费=（总耗电量/总进料量）*用户进料量；

（5）丁戊类罐区电费按每次进料总量计费*0.5 元/吨收取，

中间罐区电费按每次进料总量计费*1.6 元/吨收取；

（6）物业管理费交易区（含商务大楼）为 1 元/㎡，仓储

区为 0.5元/㎡，按季度缴纳；

（7）电费暂定单价为 1 元/度，水费按商业 5.5元/吨、生

活 3.5/吨、热水 40 元/吨收取。

（8）如遇国家供水、供电部门调价，金海公司将做相应价

格调整。

十、履约保证金

1.经营铺面（含商务办公用房）一层，每间履约保证金为 4

万元；

2.经营铺面（含商务办公用房）二～八层，每间履约保证

金 3 万元；

3.倒班宿舍、管理用房，履约保证金按两个月租金收取；

4.中标标的物（仓储部分）总履约保证金，原则上不低于

年租金及代保管费的 20%，不足 1 万元按 1 万元计。

十一、计价标准

仓储实行配租模式，经营企业按中标的经营铺面（含商务

办公房）面积计算甲类、乙类仓库配额，单价以中标价为准。



1.配额指标（仅限于仓库有剩余可调剂库位的情况）

铺面（含商务）

面积

甲类仓库 乙类仓库

一楼 一楼 二、三楼

100 ㎡ 50㎡ 50 ㎡ 300 ㎡

2.甲类仓库的配额指标未享受或只享受部分，剩余的配额

允许转至乙类仓库；

3.各类储罐竞投成功者需配备经营铺面。

4.配额外代保管计价：

（1）经营单位存放在甲类仓库货物的占用面积，超出配租

额度比例 1 倍以内，超出部分按代保管租赁底价 1.15 倍计价；

超出 1 倍以外，超出部分按代保管租赁底价 1.3 倍计价。

（2）经营单位存放在乙类仓库货物的占用面积，超出配租

额度比例 1 倍以内，超出部分按代保管租赁底价 1.1 倍计价；

超出 1 倍以外，超出部分按代保管租赁底价 1.2 倍计价。

5.临时代保管计价：甲类货物临时存放，按代保管租赁底

价 1.3 倍计价；乙类货物临时存放，按代保管租赁底价 1.2 倍

计价；丙类货物临时存放，按代保管租赁底价 1.1倍计价；

6.无铺面代保管计价：未在金海公司租赁经营铺面（含商

务办公房）的，甲类货物按代保管租赁底价的 2 倍计价；乙类

货物按代保管租赁底价 1.5 倍计价；丙类货物按代保管租赁底

价 1.1 倍计价；

7. 仓储闲置条件下，引入非危货物储存的，按金海公司总

经理办公会议〔2021〕2 号纪要执行。

十二、招租信息发布公告



1.招租公告应在本金海公司的网站上发布，较大及重大资

产还需同时在冶炼公司、集团公司网站等多种渠道发布，重大

房产、土地租赁还应当将招租公告刊登在市级（含）以上公开

发行的经济类或综合类报刊。

2.资产租赁应当根据招租标的情况合理确定招租底价和招

租信息的公告期，公告时间以发布次日起计算，未按规定发布，

不得计算公告期。

（1）标的物年租金底价低于 100 万元的资产租赁项目，

信息公告期应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；

（2）标的物年租金底价高于 100（含）万元、低于 300 万

元的项目，信息公告期应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；

（3）标的物年租金底价高于 300（含）万元、低于 1000 万

元的项目，信息公告期应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；

（4）标的物年租金底价高于 1000（含）万元的项目，信

息公告期应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；

（5）标的物招租公告在评估期限内有效，退租或标的物发

生改变，需重新进行公告。

十三、结果公示

发生公开招租时，租赁结果应进行公示。

1.零星资产、临时租赁采取公司宣传栏张贴公示，租赁结

果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；

2.一般资产租赁结果应分别在金海公司、冶炼公司网站上

公示，较大及重大资产还需同时在冶炼公司、集团公司网站上

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;



3.租赁结果公示，从正式公示之日起计算，未按规定发布

的，不得计算公示期；

十四、其它事项

1.本轮竞租结束以后，剩余资产可根据公司相关规定进行

租赁；

2.此方案在评估期内有效。

十五、报名及咨询

1.报名地址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二十五路 422 号，温州

市金海化学品市场有限公司 办公室（商务大楼 C1006 室）。

联系人：吴文杰 联系电话：85850855

2.租赁事项咨询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二十五路 422号，

温州市金海化学品市场有限公司 招商部（商务大楼 C902）。

联系人：陶先生 联系电话：85851555

温州市金海化学品市场有限公司

2022 年 3 月 1 日


